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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的地方审判机构改革
———以天津审判厅为中心的考察

蔡 永 明
( 厦门大学 学报编辑部，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清末的地方审判机构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颁布一系列法规为各级审判厅

的设立提供制度保障; 二是在各直省设立审判厅，实现了行政和司法的分立。通过对天津审判厅改

革实践的考察，表明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近代司法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近代司法理念的传播。但审判厅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末司

法改革的复杂面相。既有传统法律观念与近代司法理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有清末复杂政局对

司法改革的诸多掣肘。虽然，清末的地方审判机构改革实践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改革所取得的

成效，对于当时的法律改革乃至清末新政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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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对近代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地方审判厅———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对于地方审判厅的具体实施情况以及时人对其的

评价，尚缺乏深入的了解，这势必影响到我们对清末

司法改革实际效果的评价。本文试图以天津审判厅

为研究个案，结合官方档案及报刊资料，对审判厅在

地方上的具体实施情况作一探析。

一、清政府对地方审判机构的改革

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在立宪思潮的推动下，

清政府对中央官制进行了改革。在司法领域的变

化，就是将“刑部”改为“法部”，主要负责司法行政;

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主要负责司法审判。这

就正式启动了传统司法体制的近代化改革步伐。根

据清政府拟定的计划，与中央的大理院相对应，将在

地方上设立各级审判厅，作为地方的司法审判机关。
清政府改革地方审判机构的主要举措，集中在

两个方面:

第一，颁布一系列法规为各级审判厅的设立提

供制度保障。1907 年 12 月，在参考《法院编制法》
( 草案) 《天津府属审判厅试办章程》等法规的基础

上，法部颁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该章程共 5
章 120 条，对总纲、审判通则、审判体制、诉讼程序等

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1909 年，为了加快各省省城

及商埠审判厅的筹办进程，法部又制定了《补订高

等以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各省城商埠各级审

判检察厅编制大纲》等作为各省筹办审判厅的指导

性文件。1910 年 2 月清政府颁布了《法院编制法》，

共 16 章 164 条，这是清末制定并公布实施的一部较

为系统的各级审判机构组织法，正式确立了四级三

审制的审判原则。上述法规的颁布及实施，对于清

末在全国范围内筹设各级审判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第二，在各直省设立审判厅，实现行政和司法的

分立。根据《大理院奏审判权限厘定办法折》中所

拟定的办法，“改区裁判所为乡谳局，改地方裁判所

为地方审判厅，改控诉院为高等审判厅，而以大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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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其成”①。天津地方各级审判厅于 1907 年 3 月宣

布成立，这是清政府改革地方审判机构、贯彻司法独

立原则的第一步。在清政府及各地督抚的支持下，

京师地方审判厅、奉天各级审判厅等地方审判机构

也相继成立。截止到辛亥革命前夕，全国绝大部分

省份( 包括京师) 都设立了高等、地方以及初级审判

厅，基本上完成了筹备事宜清单中规定的预定目标。

二、地方审判机构的改革实践:

天津审判厅之考察

设立地方各级审判厅，乃是清末司法改革的一

件大事。由于事属初创，为慎重起见，清政府决定先

在个别地方进行试点，以观成效，然后逐步推广。天

津作为当时风气较开的通商大埠，成为在地方试办

各级审判厅的首选之地。
( 一) 天津审判厅的创办

光绪三十三年( 1907) 二月初十日，在直隶总督

袁世凯的支持下，清政府在天津正式成立了地方各

级审判厅，开始了地方行政、司法分立的尝试。与以

往的地方司法机关相比，天津地方各级审判厅的特

色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在机构设置方面，根据《大理院奏请厘定

审判权限折》的规定，在天津府、天津县以及天津城

乡分别设立了高等审判分厅、地方审判厅及乡谳局

四处( 永丰屯、赵家场、杨柳青、咸水沽) ，而“向设之

府县发审局及南段巡警发审处概行裁撤”②，初步建

立起府、县、乡三级审判机关。
第二，在审判人才的选用方面，各级审判厅的办

事人员，一部分是“平日研究谳法暨由日本法政学

校毕业回国之成绩最优者”，另一部分则是“原有府

县发审各员，先令学习研究，试验及格，按照分数高

下，分别派充”。其分工也极为明确，“写状录供，整

理公牍，则有书记生; 收受民事诉状、递送文书传票，

则有承发吏; 搜查、逮捕、执行、处刑，则有司法巡

警”③。这种做法，充分考虑到了过渡时期对新旧人

员的调和，又强调了审判人员的专业性，较为符合当

时的实际情况。
第三，在案件的分类方面，确立了民刑分离的审

判原则，即袁世凯所说的“各国诉讼，民刑二事，办

法迥乎不同。盖民事只钱债细故，立法不妨从宽，刑

事系社会安危，推鞠不可不慎”④。根据《天津府属

试办审判厅章程》第三条的规定，将审判案件分为

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两类，并对刑事案件和民事案

件作了具体的定义。⑤

第四，在诉讼费用方面，针对“从前酌收讼费，

定数太多，且征收于结案之后，往往延宕不缴，无法

传催”的弊端，审判厅规定，“今变通旧章，一切状

纸，由厅发卖，每纸制钱五十文，并遵章贴用印纸方

予收理。此外，承发吏规费俱限有定数，交厅存储，

务使酬其奔走之劳……是以行之数月，民间翕然从

风，良由费省而事便，无从上下其手”⑥。这样一来，

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减轻人民诉讼费用、划一

章程的目的。
第五，在内部编制方面，设立了从厅长至司法巡

警的各级职务，并对各类人员的岗位数及岗位职责

作了明确的规定⑦。
天津地方各级审判厅在审判机构的形式上已经

实现了地方司法和行政的分离，成为清政府一个新

的专门负责地方审判事务的机构，也由此被传媒视

为“中国司法分立之鼻祖”⑧。这表明，天津地方各

级审判厅已经突破了中国传统司法体制的种种束

缚，体现了近代司法制度的优越性，审判厅“试办数

月，积牍一空，民间称便”⑨。即使是涉外案件也能

得到较好的处理，袁世凯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就说，

“开厅以来……外人于过堂时则脱帽致敬，于结案

时则照缴讼费，悉遵该厅定章。亦有不先赴该国领

事投禀而迳赴该厅起诉者，实为将来撤回领事裁判

权之嚆矢”瑏瑠。
( 二) 审判厅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天津地方各级审判厅在开办之初，已经仿照西

方的地方法院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各项制度，因此能

够在试办初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其实际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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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当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第一，司法权的独立难以得到保证。天津审判

厅的司法权难以独立，主要是由于行政干预的结果。
清政府设立地方各级审判厅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行

政司法的分立，但天津审判厅在许多方面仍然留下

了行政干预的烙印。其一，司法人员的人事任命权

主要还是掌握在督抚的手中。在天津地方各级审判

厅，“由袁公加札委派者系部长检事长及审判检事

等员，由兼充高等厅长天津府凌太守专札委派者系

书记各员”①。其二，主管行政事务的州县官仍然兼

任裁判。天津审判厅在开办之初，由于种种原因，仍

以天津知府兼任高等审判分厅厅长，以知县兼任地

方审判厅长。其对司法独立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

的。一方面，案件的审理极易受到上级行政官员的

掣肘，从而影响到司法公正。天津审判厅的司法官

员由直隶总督任免，且由行政官员兼任，不可避免地

使得司法官员在审判活动中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身

份，正如时人所指出的: “府县官数层监督，裁判官

将无所适从。……是今日所设之审判厅，不过有司

法独立之名而仍不免上下钳制之实。”②另一方面，

行政干预导致案件诉讼程序的混乱。天津地方各级

审判厅成立后，“往往有既经下级审判厅判断不服

应赴上级审判厅控告，而乃控府、控道、控司、控院，

行政官厅亦不顾司法权限派员收呈之后，仍发原厅

审讯，似乎司法衙门应服从行政官之命令者。然更

以京控案件论，现时提法使，一省司法兼行政之总机

关，由高等审判不服应须赴大理院控告，方是司法官

厅一定阶级。而乃控农工商部、控邮传部、控民政

部、控都察院……”③。这表明，审判厅设立后出现

的诉讼程序混乱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和行政的干预

不无关系。此外，交涉股的设立也在一定程度上破

坏了司法权的独立。天津审判厅在开办之初，因

“所断各案领事多不认可”④，因此，审判厅在原有民

事部、刑事部之外，于 1909 年春设立了专门负责交

涉案件的交涉股。这个部门无论是从成立依据、权
限还是机构归属等方面都背离清政府要求实现司法

独立、取消治外法权的初衷。有识之士甚至认为，

“交涉一股，或启公堂会审之渐”⑤。
第二，审判厅内部管理混乱。在创办之初，天津

审判厅制定了《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天津府

属试办审判厅员弁职守》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以规

范其内部的管理。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由于执

行不力，导致了审判厅内部管理上的混乱。
首先，审判厅选用的人员不尽合格。依工作职

责划分，天津审判厅的工作人员一部分是直隶总督

委派的厅长、部长、承审官、检事官等审判人员，另一

部分是由审判厅长聘用的书记生、承发吏、司法巡警

等司法辅助人员。虽然，在开厅之初，袁世凯在审判

人员的选用上抱着谨慎的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事问题上的弊端日益显现，“登用审判各员之不

尽合格也”成为当时舆论批评的焦点⑥。天津审判

厅成立后，仿照日本成法，在审判研究所先行考试，

然后送审判各厅实地练习。但在有额缺补充时，

“多取材于外，非以办案为手段之老刑名家即以堂

威为政声之旧循良吏，虽其中未必无人才，然实地练

习之员几于终置闲散，殊不足以服人”⑦。违规补额

的人员不仅阻塞了见习人员的正常晋升途径，其本

身的学识、能力也是令人怀疑的。审判厅的设立是

关系到立宪前途的一件大事，其成效如何，与审判人

才密切相关。违规补额的现象使得人们对这场司法

改革充满忧虑，正如《大公报》所指出: “自丁未至

今，在该厅学习人员即外国所谓试补员几于枵腹从

公，遇一缺出并不挨次酌补，竟以署事期满与甫经到

省两项人员一跃而入，其学识经验不过经年旧年发

审遗规，于新章程茫然也; 或并发审旧规而亦茫，如

所谓用人自有权衡，属员均须调剂，然其如审判厅前

途何。”⑧

其次，审判厅内部缺乏明确的奖惩机制。天津

审判厅成立之初，其机构运作主要是遵循《天津府

属试办审判厅章程》⑨以及《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员

弁职守》瑏瑠。这两个章程为审判厅的日常工作起了

重要的指导作用。分析其内容，可以看出，它们都缺

乏明确的奖惩机制。《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员弁职

守》对各级司法人员的行为规范有严格规定，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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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对违反规范的行为有具体的惩戒措施。① 由

于缺乏制度约束，使得审判厅内部的奖惩机制带有

很大的随意性，从而造成“似赏非赏、似罚非罚、欲

赏忽罚、欲罚忽赏”的怪异现象。社会舆论对此也

予以了无情的揭露: “此类甚多，最著者莫如去年

胡、丁、陈、龚四判员之出厅。谓四员果犯法规应受

惩戒耶? 何以未出厅之先，各部长极力保请补署?

谓四员尽心审判应受保奖耶? 何以杨故督 ( 杨士

骧) 雷霆震怒，勒令撤差? 谓四员前应赏而后应罚

耶? 何以甫经撤差出厅，故督忽翻前议，札调营务、
支应等局所优差，并记名拔署优缺? 此等赏罚，殊难

解决，一司法官吏惩戒法中之疑案也!”②

( 三) 审判厅开办后的成效

天津审判厅运作过程中暴露的许多问题，虽然

影响到作为独立审判机构正常功能的发挥，但作为

近代中国地方审判机构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其成效

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为全国各直省审判厅的开办提供了借鉴。

作为“中国司法分立之鼻祖”，天津地方各级审判厅

的试办无疑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其后开办的京师

及各直省审判厅，多以天津审判厅为学习的榜样。
如京师审判厅在开办之初，“即遴委妥员前赴天津，

将该埠办理之审判厅成案调取来京，参酌损益，以保

司法独立之权限”③。甚至天津审判厅以府县兼充

审判厅长的权宜之计，也为“各省新设之审判厅相

率效尤”④。这表明，作为清政府地方司法机构改革

的先导，天津审判厅的示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为清政府司法制度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天津审判厅在开办之时，制订了一系列的规

章制度，如《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天津府属

试办审判厅员弁职守》等。这些规章制度，是清政

府制订新的司法制度的参照范本。正如法部在其奏

折中所说，由于“奏定天津府属审判厅试办章程，当

法律未备之时，为权宜开办之计，调和新旧，最称允

协，洵足为前事之师”⑤，因此，1907 年 12 月颁行的

《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于该章程( 《天津府属审

判厅试办章程》) 所试行者采用独多”⑥。而其后制

订的《法院编制法》，也留下了《天津府属试办审判

厅章程》的痕迹。
第三，为全国各级审判厅输送了许多司法人才。

由于天津审判厅最早开办，其审判人员也成为清政

府内部最早适应西方审判方式的司法人才。虽然，

审判人员的频繁更动不利于审判厅工作的正常开

展，但也以速成的方式为清政府培养了一批新式审

判人才。“是时京师及东三省尚未设立审判，参观

者络绎于途，咨调者冠盖相望，如张一鹏、孙家瑜、黄
祖戴之入都，戚朝卿、苏鼎铭、李松材之赴吉林，皆楚

材晋用，求之若渴。”⑦天津审判厅的声誉在光绪三

十三年( 1907) 达到了鼎盛。

三、地方审判机构改革的影响

以天津各级审判厅的设立为代表的清末地方审

判机构改革，对近代中国社会尤其是近代司法制度

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 一) 地方各级审判厅的设立，为以后的审判机

构改革提供了示范作用

清政府在全国设立各级审判厅，是司法独立思

想在地方的首次实践。1908 年，清政府颁布了《逐

年筹备事宜清单》，⑧按照其规划，必须在宣统二年

( 1910) 完成各直省省城商埠各级审判厅的开办工

作。事实上，除湖南省外⑨，大多数省份( 包括京师)

都相继设立了各级审判厅。至辛亥革命前夕，已成

立高等审判厅 22 个，地方审判厅( 包括地方分厅)

64 个，初级审判厅 95 个，基本实现了预备立宪筹备

清单中规定的司法改革目标。瑏瑠 当然，相对于当时

全国已有的 215 个府、1 358 个县( 不包括台湾) 来

说瑏瑡，府县已成立的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所占当

时府县总数的比例较小( 只占 29．8%、7%) ，再加上

各省多数地区仍然以行政兼理司法为主，在很大程

度上制约了新式审判厅在社会上的影响。不可否认

的是，各级审判厅的设立，促使了行政与司法的分

立，尤其是审判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近代司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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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遵循以及对新式法规的运用( 如免除跪供、允

许旁听、公开判词等) ，不仅体现了西方司法文明所

倡导的人道主义原则，也为以后的地方审判机构改

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 二) 审判厅的设立，促进了近代司法人才的发

展

在设立各级审判厅之初，清政府已经意识到合

格司法人才的短缺问题。浙江巡抚曾韫奏称“养成

审判人才即为筹办审判厅之第一要义”，①是当时各

省督抚的共识。各级审判厅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则

为清末近代司法人才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

机。
一方面，各类法政学堂、司法( 审判) 研究所以

及法政讲习所等法律教育机构的开办，促进了司法

人员专业化素质的提高。如陕甘审判研究所，其设

立之目的，“以研究中外之律法，养成审判之人才，

为成立各级审判厅之预备”，②其开设的课程包括商

法、刑法、民法、大清律例、诉讼法、审判厅试办新章、
裁判所构成法以及监狱学等。福建审判厅在筹办之

初，“于法政学堂内附设审判研究所，使讲习法政各

员于肄业之余入所研究审判规制，藉以培养审判人

才。将来通设各级审判厅即以此项人员按其成绩高

下，分别委用”③。另一方面，清政府还通过举办法

官考试，选拔各地优秀的司法人才，补充到近代司法

队伍。宣统二年( 1910) 八月，第一次全国性的法官

考试在京师举行④，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给即将成

立的各地审判厅输送合格的司法人才。至于在法官

考试之前已成立的部分审判厅，其在职法官则由法

部以补行考验的方式，举行单独考试。例如天津各

级审判厅( 包括检察厅) ，其在职的 83 名法官来自

于全国各地，除法政毕业生外，大多是有功名的知识

分子⑤。由此可见，作为一种新兴职业，审判厅法官

已经得到了国家的认同，并且在各地知识分子当中

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
( 三) 审判厅的设立，促进了人们司法理念的转

变

清末各级审判厅的设立，是近代司法理念在清

末的一次司法实践，它对于司法理由传统向近代的

转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它促使人们遵循新式的司法程序处理诉

讼案件。在审判厅成立之初，不少地方的乡民遇有

诉讼案件，仍然向主管行政的州县衙门具控，且“往

往有 应 归 初 级 者 投 诉 地 方，应 归 地 方 者 投 诉 高

等”⑥。但是，新式审判制度已经开始逐步为人们所

接受。“永嘉县适出一窃盗重案，乡民不认审判厅

而坚欲报县，经稍明事理之乡董再三开导，而始控诉

于厅。”⑦从天津平安公司的一则上诉中，我们可以

看出当时商人对于新式审判制度的态度。1908 年，

平安公司由于房产租借纠纷，向地方审判厅控告沈

万和、陈魁六等人私改合同、违背合同。八月二十七

日，地方审判厅王厅宪就该案作出判决。孰料，九月

初八日该厅的陈厅宪又将此案重审，“置王厅宪从

前断定各节于不提”。平安公司将此案向高等审判

分厅上诉，不仅以《大清律例》《大清刑律分则草案》
的具体条文对此案的审理不公提出了异议，而且指

出了地方审判厅的违背司法程序之处。“查各国通

例，一级司法官厅审讯讼案，断结只有一次。若两造

不服，准其上控，由上级司法官复断。万无同在一级

之中，此人既已断结，复易一人翻断。现在王厅宪陈

厅宪同在地方审判厅，乃一既断结而一复翻断，谅非

朝廷改良法律之本意。”⑧平安公司的上诉表明，在

清末，人们对新式审判制度尤其是审级制度已经有

了较为深入的认识，而且在诉讼的过程中能够遵循

新式的司法程序。
其次，审判厅运作中存在的问题迫使人们用

近代的司法理念进行思考，以解决审判机构改革

面临的困境。自地方各级审判厅成立以后，在运

作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如行政对司法权的干

预、相配套的制度还不够完善等等，这是传统司法

审判过 程 中 从 来 没 有 出 现 过 的。要 解 决 这 些 问

题，必须用近代的司法理念为指导。以和司法审

判密切相关的诉讼制度而论，清政府在修律之初，

已有编定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规划。1905 年御史刘

彭年在讨论刑讯制度改革时，反对仓促废止刑讯，

“禁止刑讯，须俟裁判诉讼各法俱备后，方可实见

施行……并饬于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告成后，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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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及民事诉讼法克期纂订，以成完备法律”①。
1907 年 10 月宪政编查馆在讨论修订法律问题时，

认为“应以编纂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

法诸法典及附属法为主，以三年为限，所有上列各

项草案，一律告成”①。但是，这种对诉讼法的重

视，还只是建立在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表面认识

之上。随着地方各级审判厅的先后成立，清末朝

野对于作为程序法的刑事、民事诉讼法的重要性

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09 年，法部在论及省

城商埠各级审判厅补订章程时，强调了诉讼法在

司法审判中的作用，“诉讼和解，宜遵如何程式; 判

决执行，宜 循 如 何 节 次，此 诉 讼 法 所 有 事 也”②。
1909 年 9 月 21 日，《申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就审判

厅的司法现状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作者认为:

“所谓改良裁判者，指裁判之内容乎? 抑裁判之手

续乎。改良内容，则民法刑法既未颁布实行，裁判

官只能据从来之《大清律例》及惯习法断事，无所

谓改良也; 改良手续，则《民刑诉讼法》亦未颁布实

行，督抚又何所依据而定改良之方针乎? 乃漫然

曰‘改良裁判’，诚所谓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求诸

事实而求诸形式者矣!”③上述变化，反映出人们

对于诉讼法的认识，已从司法制度上的思考转为

从司法审判实践的思考，审判厅的设立对于人们

司法理念的转变也由此可见一斑。

结 语

清末新政时期推行的地方审判机构改革，是清

末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围绕地方审判机

构改革，清政府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活动颁布

了大量的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适应近

代审判体制的需要设立了相应的地方各级审判机

构，从而为近代司法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司法理念的传播。从清末的地

方审判机构改革实践来看，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审判厅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清末司法改革的复杂面相。其中，既有传统法

律观念与近代司法理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有清

末复杂政局对司法改革的诸多掣肘。清末的地方审

判机构改革实践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改革所取

得的成效，对于当时的法律改革乃至清末新政无疑

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 朱寿彭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 5) ，北京: 中华书

局，1958 年，第 5746 页。

② 《代论: 法部奏筹办外省省城商埠各级审判厅补订章程办法

折》，《申报》，1909 年 9 月 9 日、9 月 10 日。

③ 笔:《论说: 改良裁判与民刑诉讼法关系》，《申报》，190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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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cal Judicial Institution Ｒ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the Tianjin Court
CAI Yong-ming

(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School Journal，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of local judi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first， promulgating a
serie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provide system guarante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judicial halls at all levels; Second， the establishment
of judicial offices in all the provinces， as well as the real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separation． Through the review of the
practice of the reform of the trial halls in Tianjin， it shows that the reform has indeed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t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judicial system and to some extent promotes the spread of the modern judicial concept． But the problems
exist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courtrooms． It also reflects the complex aspect of the judicial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mong them，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legal concepts and the modern judicial concepts， and there are many
constraints on the judicial reform caused by the complex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re are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local judicial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u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reform are undoubtedly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legal reform at that time and even to the new polici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local judicial institution; Tianjin court; judici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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